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盘福院区A座楼梯及机房改造工程
市场调研邀请函
一、概况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下称采购人）盘福院区A座所有人行楼梯及机房需要进行翻新改造，楼梯项目范围有1号楼梯、2号楼梯和3号楼梯；机房项目范围有8楼电梯机房、9楼电梯机房及走廊、8楼电梯机房及-1至8楼楼层配电房，共9间。项目内容包括上述改造范围内的打拆（包括清运余泥）、砌墙、门窗、地板、天花、墙柱面、电气照明（含灯具、插座）、应急照明、监控设备等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为了解本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及精准编制预算，现邀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公司进行市场调研。该工程项目属政府采购项目。
二、调研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
三、项目名称：盘福院区A楼梯及机房改造工程
四、项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13-35号
五、项目资金：自筹非财政性资金
六、市场调研项目内容
	序号
	调研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1
	盘福院区A座楼梯及机房改造工程
	项
	1


七、参与人资格：
[bookmark: OLE_LINK1]1、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机构（须提供年检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复印件）。
2、持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3、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施工资质或具有上述资质同等的施工资质；
4、信用要求：
4.1参与人或调研联合体成员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2参与人需提供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的信用信息查询记录网络截图件并加盖投标方公章。
5、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八、调研方法
1、参与人可在2022年11月22日至2022年11月28日工作日上班时间内，自行联系院区筹建组领取项目市场调研文件和到现场进行勘踏。
2、参与人应在规定时间提交项目市场调研响应书。
九、调研时间：2022年11月22日至2022年11月30日
十、提交调研成果文件时间及地点：
参与人应于2022年11月30日17：30时前到越秀区六榕街盘福路13-35号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盘福院区B座二楼筹建组办公室提交项目市场调研响应文件，过时将不再受理（只接受纸质文件）。
十一、其他
1、 本次调研将不统一组织勘踏现场，参与人如需要勘踏现场的单位可与筹建组联系。
2、 本次参加调研活动的所有费用由参与人自理。
十二、本次调研活动的联系方式
1、单位：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广东省口腔医院）盘福院区筹建组
2、联系人：丘老师、程工
3、联系电话：020-33370050
4、邮箱：nykqpf@126.com
[bookmark: _GoBack]5、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13-35号B座二楼筹建组


                                     盘福院区筹建组
2022年11月21日



